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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股型土地流转推进问题的研究 

——以安徽省金寨县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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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财经大学，安徽蚌埠 233041） 

【摘 要】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土地问题愈加受到重视。国家针对农村土地资源管理分散问题，提出

土地流转政策。201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创新土地流转方式”后，入股型土地流转得到大力推广。基于此，以

安徽省金寨县为例，通过对该县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实地调研，客观考察了当地的土地流转现状。因此从土地流

转的背景、意义写起，介绍了金寨县土地流转现状，分析了入股型土地流转推进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并针对不

利条件提出相应的政策意见，希望促进金寨县入股型土地流转的顺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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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农业是我国立国之本，国家极其重视农业的发展。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三农”问题是

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巩固和完善

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 

我国的土地制度经过多年来不断地改进、发展，逐渐找到了拥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随着国家相应文

件的发布和法律的实施，土地流转呈现出规模扩大，流转方式多样化的趋势。随着土地流转进程的推进，人股型土地流转作为

较新型的方式拥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就金寨县而言，土地流转发展态势良好，且已有通过土地人股成立生产合作社的实例。但是，该县土地流转过程中仍然存

在很多问题，人股型土地流的推进也受到一定的阻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长期以来，土地流转存在着土地承包关系不明确，

土地流转过程不规范、政府监督力度不够等问题。目前，不同形式的土地流转间的界限较为模糊，农民对不同类型的土地流转

也没有清晰的认识。基于此，本文以较有代表性的金寨县为例，对人股型土地流转的推进进行分析，并对其推进中可能遇到的

问题提出政策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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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金寨县土地流转发展情况及其对农村的影响 

金寨县，隶属于安徽省六安市，位于皖西边陲、大别山腹地，地处三省七县二区结合部。截至 2016 年，金寨县下辖 23 个

乡镇，户籍总人口 68.21 万人，耕地面积 39738 公顷。由于耕地面积较大，且林地资源丰富，2015 年被确定为安徽省第二次土

地改革试点地区。 

2.1土地流转情况 

土地流转是指土地使用权流转，即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将土地经营权（使用权）转让给其他农户或经济组织，保留

承包权，转让使用权。农民可以通过转包、转让、人股、合作、租赁、互换等方式出让经营权，同时，国家鼓励农民将承包地

向专业大户、合作社等流转，发展农业规模经营。 

自十八大以来，金寨县作为土地改革试点县，在农村土地流转改革方面成效显著。2017 年第一季度，该县农村土地承包经

营权流转面积达到 12617亩，同比增长 20.57%，共涉及 3830家农户，同比下降 5.52%。2016年上半年，人股型土地流转面积为

168亩，占该阶段土地总流转面积的 0.78%。此外，在土地流转形式上呈现多元化趋势，且以出租、转包为主，人股所占比重较

小。流转期限在 10年至 30 年之间，且流转类型主要为水田。 

2.2 土地流转对农村发展的影响 

2.2.1盘活农村土地，激活农村资产资源 

土地是人类生产活动作用于某种空间的经济综合体。从资本市场角度来看，属于固定资产且流动性差。农民在耕作过程中

过于分散化会直接导致土地使用效率较低，收益率不高。土地流转政策的有效实施，将分散的土地集中化，提高了土地的利用

效率。其中，人股型土地流转将土地使用权转化为公司股份，通过公司名义集中化管理土地，降低生产单位成本。 

2.2.2进一步完善农村宅基地退出机制 

农村宅基地是农户用作住宅基地而占有、利用本集体所有的土地。随着金寨县经济水平稳步提高，农村向城镇迁移人口逐

渐增加，许多住宅闲置在可利用土地上，造成资源浪费。近年来，由于金寨县农户对土地流转政策实施信任程度不断增强，搬

离宅基地人口数不断增加，有利于完善当地宅基地退出机制。农村可用土地面积扩大的同时也提高农村土地使用效率。 

2.2.3适度规模经营，增加农民财产权益 

集中化管理土地，规模经济不断扩大。这种专业化生产水平的提高，使生产单位成本下降，从而使进行集中化管理的企业

长期平均成本随着产量增加而降低。此外，采用人股型土地流转形式的企业分红也会相对增加。参股农民财产权益不断提高的

同时，企业经营效益也不断提高，最终实现“双赢”的局面。 

3 金寨县入股型土地流转推进的条件分析 

3.1土地入股推进的有利条件 

3.1.1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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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党中央、国务院的一号文件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明确提出“创新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方式，引导农民以土地经

营权人股合作社和龙头企业，鼓励工商资本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种养业、农产品加工流通和农业社会化服务。”此外，安徽

省也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早在 2013年，《安徽关于深化农村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发布，这标志着安徽启动第二次土

地改革。该意见确定了 20个县（区）的改革试点区，金寨县位列其中。 

3.1.2当地经济发展现状 

金寨县作为国家级首批重点贫困县，在农业改革、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等因素的影响下，近年来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2016

年，金寨县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96.9543亿元，同比 2015 年增长 8.1%。按户籍人口计算，金寨县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14214元，增

长 7.9%。土地流转方式和当地经济发展有关，经济欠发达地区多以采用出租、转让的形式，而经济发达地区多以入股型土地流

转为主。金寨县经济的不断发展为人股型土地流转的推进奠定了基础。 

3.1.3其他类型土地流转的实践积淀 

自金寨县实行土地改革以来，农村土地的经营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目前，金寨县家庭农场、农村生产合作社数量众多、

分布广泛，采用出租、转包等方式的农户较多。土地流转的发展态势良好。在土地流转不断深化的过程中，金寨县人股型的土

地流转也有了初步发展。白塔畈乡民发油茶专业合作社依托安徽大别山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采取公司租赁社员土地，社员以土

地入股等方式实施土地流转。现有的土地流转情况对人股型土地流转的推进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3.2 土地入股推进的不利条件 

3.2.1政府的宣传力度不够 

国家的相关政策要及时有效地宣传给农民，但是在执行的过程中，缺乏专业的人员对人股型土地流转的知识进行普及。导

致大多数农户对土地人股的认识不足，对于不同方式的土地流转不能够清晰地分辩，不利于人股型土地流转的顺利推进。 

3.2.2 土地利用存在问题 

首先，农村宅基地分散，且占用面积大，严重降低了土地的利用效率。此外，金寨县土地存在重用轻养的问题，农民普遍

存在短期经营的意识，忽视化肥的作用，导致土地生产能力衰退，经济效益降低。土地缺少有效流转的基础条件。 

3.2.3农业投资缺少吸引力 

人股型土地流转需要农民将土地的经营权和投资者的投资共同人股组成一个公司或经济实体，投资者的投资也是土地人股

得以实现的重要环节。2016 年，金寨县第一产业完成投资较上年减少了 31.5%。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挤占了对农业的投资份额，

农业对投资的吸引力进一步下降。此外，政府招商引资的渠道较为狭窄，外来投资所占比重少。 

3.2.4土地流转风险防范体制不健全 

由于土地流转仍处于发展阶段，在实践的过程中会出现损害农民权益不规范的行为，如不尊重农民意愿、信息不对称、合

同不规范等问题。加上“小农思想”的根深蒂固，土地在农民心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土地流转的风险性会影响农民的决策，而

作为普及度较低的人股型土地流转，其实践则更具困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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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农业科技普及度和技术水平不高 

金寨县当前的农业仍采用机械化率较低的传统方法进行农业种植，缺乏专业的人员对集中化的土地进行管理经营，土地的

经济效益不高。土地入股后，农民的分红不稳定，大大降低了农民对人股型土地流转参与的积极性。 

4 入股型土地流转实践的政策意见 

4.1加大政府宣传力度，增加土地入股优惠政策 

人股型土地流转在金寨县处于起步阶段，农民缺乏对其相关政策、流程以及风险性等方面的了解。政府可以组织专业人员

向农民宣传土地人股的相关知识。乡、镇政府也应积极协助企业进行土地人股。除加大宣传外，政府对于参与土地人股的农民

和企业应实施相应的优惠政策，如对土地人股的农民进行政策补贴，对通过土地入股集中土地的企业进行税收减免，并对此类

企业的部分经营业务进行财政补贴。 

4.2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推动农村土地的长远经营 

金寨县政府应严格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村庄和集镇规划使用土地。村内有空闲地可以利用的，不得占用耕地建设住宅。

农村村民建设住宅，应当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禁止非法占用土地建设住宅，禁止买卖或者以其他方式非法转让农村宅基地。

与此同时，农民应树立长远经营的意识，采用轮作的方法对土地进行耕作，保持土壤肥力，退耕还林，减少水土流失，建立良

好的农业生态环境。 

4.3推进土地流转的多元化管理，拓宽招商引资渠道 

土地流转形式呈现多元化，政府应对于不同形式的土地流转应采用不同的管理方式，从而“对症下药”，更好地解决土地

流转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此外，投资在土地人股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利用政府渠道不断吸引不同行业外来投资者的同时应

鼓励当地企业招商引资。 

4.4加强土地流转政府监管，提高土地流转标准化水平 

人股型土地流转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监管。政府应注重农村土地流转的法律建设，完善政府的监管体系;加强中介机构的管

理，完善配套服务体系；积极引导和监管土地流转的过程，明确土地征用的标准，避免公益性建设用地被改用，全面推行人股

型土地流转合同管理制度，提高土地流转的标准化水平。 

4.5提高专业化生产能力，推进农业生产现代化 

采用多样化的形式对农户和企业进行农业科技培训，与农业大学合作，邀请农业科技人员深人当地农业区进行现场指导。

此外，应规范生产活动，投人使用更多的先进生产设备，进一步提高当地农业生产现代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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